附件1
2022年青浦区群众文化项目
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一、资金名称
青浦区群众文化项目
二、申报依据
《青浦区文化事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
三、扶持范围
（一）群众文化创作项目  
在2021年度已完成的并获得市级及以上文化艺术奖项的原创作品，文艺类作品需在2021年度参加区级及以上演出不少于3场。
主要包括舞蹈、音乐、戏剧、曲艺、摄影、书法、美术、文学写作等艺术门类。其中，戏剧作品不超过15分钟、曲艺作品不超过12分钟、音乐或舞蹈作品不超过8分钟；小型剧目如小戏曲、独幕剧、小歌剧、小舞剧、曲艺短篇等，时长不超过45分钟。
（二）群众文化活动项目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3]在2021年度已完成群众文化活动范畴的文化节庆类（不含征文比赛等）、普及讲座类、文化交流类、演出展览类等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项目，包括传播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活动、线上举办的项目和活动等。公共文化内容配送项目不在申报范畴。对定期举办、具有连续性的项目，采取每届申报、评审的办法。
（三）抗疫题材文艺创作项目
需注册在青浦区的法人或各类社会组织及各街道、镇登记备案的群文团队。在2021年1月-2022年6月底期间完成的原创作品，重点反映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文艺创作项目（含作品提升项目）。
主要包括舞蹈、音乐、戏剧、曲艺、摄影、书法、美术、文学写作等艺术门类。作品要求主题突出、新颖别致、积极向上，兼具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。不可与其他项目重复申报。
四、申报主体
[bookmark: OLE_LINK2]在区内开展各类公益性文化活动和项目的区级、各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和在青浦区注册登记的企业、民办非企业、社会团体，在各街道、镇登记备案的群文团队。
五、申报材料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4]1、《青浦区群众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表》；
2、单位、个人资质证明（如营业执照、法人证书等）复印件；
3、项目总结（包括参与人次、覆盖面、影响力、市民反响、宣传报道等情况）和相应的图片资料等材料；
4、资金使用情况一览表、资金使用项目明细表等；
[bookmark: _GoBack]5、申报创作项目的，须提交该作品的剧本、乐谱、音像资料等有关材料一份；改编的作品应附原著、改编版权（授权）协议书复印件；
6、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群众文化项目，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《青浦区群众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表》上盖章同意，再由主办单位或主要出资单位申报，申报者须对项目负主要责任。
电子附件须为PDF格式，图文清晰可辨，单个文件不超过20M，可提交多个文件。纸质材料二份，请统一用A4纸型双面印制，胶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。一般情况下，提交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，请申报者自行备份。
六、签约实施
[bookmark: OLE_LINK5]（一）申报项目通过评审后，区文化和旅游局与申报主体签订《青浦区文化事业发展基金项目协议书》。《青浦区群众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表》作为协议附件，具有同等约束力。
（二）在扶持资金到账一年后递交使用本资金开展的其他项目报告、资金使用情况一览表等。
